朗街党〔2011〕56号
中共余姚市朗霞街道委员会
余姚市人民政府朗霞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朗霞街道优秀新朗霞人、
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双十佳”评选表彰
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行政村（居）、机关各办（所局线中心）、相关企事业单位：

《朗霞街道优秀新朗霞人、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双十佳”评选表彰活动工作方案》已经街道党委、办事处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二０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评选表彰  方案  印发  通知                       
　中共朗霞街道委员会办公室       2011年4月25日印发  

朗霞街道优秀新朗霞人、优秀新朗霞人

服务单位“双十佳”评选表彰活动工作方案
各行政村（居）、机关各办（所局线中心）、相关企事业单位：

　　为切实做好我街道优秀新朗霞人、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的评选表彰工作，根据中共余姚市朗霞街道委员会、余姚市人民政府朗霞街道办事处《关于开展“新朗霞人”服务管理系列活动的方案》（朗街党〔2011〕7号）的精神，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贯彻执行省、市关于外来务工人员有关文件精神，通过开展优秀新朗霞人、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评选表彰活动，进一步在街道营造尊重和关爱“新朗霞人”的良好氛围，充分调动优秀新朗霞人、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参与街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引导激励广大“新朗霞人”爱岗敬业，提升技能，更好地促进我街道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评选机构 

评选活动由“新朗霞人”服务管理活动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由街道工会、妇联、共青团、宣传统战办、工贸办、社务办、综治办、外口办、社保中心、安监所、文化站、广电站等部门负责人组成评审小组，负责对候选人、候选单位进行资格审核和各项具体评选事宜。

   三、评选范围和名额 

　  （一）评选范围

1.优秀新朗霞人：在本街道就业的所有非本市户籍人员。 
    2.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各行政村（居）、企事业单位。

 （二）评选名额

全街道共评选表彰“双十佳”，其中优秀新朗霞人10名，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10个。

    四、评选条件 

 （一）十佳优秀新朗霞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遵守党的方针政策，遵纪守法。

2.爱岗敬业，熟练掌握岗位技能，在各类技能比赛中取得较好成绩；或在环境卫生、社会治安、村镇建设等方面表现突出，有融入街道发展，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事迹。

3.具有较强的创业和开拓精神，创业事迹感人，创业成效明显，得到社会公认，在同行中具有良好口碑；或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和跨越，在同行中处于领先水平。

4.恪守职业道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群众公认度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有被社会认可的先进事迹。

5.被推荐的候选对象还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年龄在18周岁以上；

 （2）在朗霞工作一年以上；

（3）无犯罪记录和违法生育（含违法收养子女）记录。
（二）十佳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
1.外来务工人员服务与管理基础工作扎实，机构制度健全，人员落实，台账资料完整，管理有序规范，服务与管理工作各项指标符合上级考核要求。

2.关心外来务工人员，积极为他们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切实维护外来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劳动合同签订率、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率均符合上级规定要求，没有发生恶意克扣、拖欠工资或外来务工人员参与集体上访、群体性事件。

3.为外来务工人员创业创新搭建各种平台，成效显著。

4.近两年来，没有发生涉及外来务工人员的恶性刑事案件和重大治安案件。

5.开展互融共建工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在新老朗霞人相互融合中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各方反映良好。

     五、材料报送

（一）参评个人应提交的材料

1.《朗霞街道优秀新朗霞人推荐登记表》（见附件1）。其中，参评个人主要事迹内容为个人在本单位、行业、市、省和国家作出的突出贡献；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曾获得的市、省和国家荣誉称号等。

2.参评个人的身份证、计生证、居住证、劳动合同、学历证明、职业资格证书（职称证书、执业资格证书）、奖励及荣誉证书、成果证明材料等复印件。

（二）参评单位应提交的材料

1.《朗霞街道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推荐登记表》（见附件2）。其中，参评单位主要事迹内容为单位在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问题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在外来务工人员服务和管理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曾获得的市、省和国家荣誉称号等。

2.参评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企业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奖励及荣誉证书等复印件。

（三）提交材料要求。所有表格、证件等统一使用A4纸复印，复印件由各推荐单位验原件，并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章。

（四）材料报送方式。个人参评的附一寸免冠正面彩色照片1张，报给“新朗霞人”服务管理活动办公室，联系人：李铁，联系电话：62265110，传真：62288652。

六、评选程序
（一）推荐阶段（4月25日至4月30日）。各行政村（居）、企事业单位在现行评选的基础上，结合本次评选要求，择优推荐。

（二）评选阶段（5月4日至5月8日）。评审小组对各单位推荐的优秀新朗霞人和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的事迹材料进行审核，确定候选名单。

（三）表彰宣传阶段（5月10日开始）。对获奖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并在媒体上进行宣传。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专人负责此项工作，确保评选表彰工作顺利进行。 

（二）坚持原则，确保质量。各推荐单位在推荐中要坚持标准，严格条件，注重质量，确保推荐出来的优秀人选和单位能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三）广泛宣传，营造氛围。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广泛宣传评选表彰活动的重大意义，宣传党和国家关于解决外来务工人员问题的方针政策，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和尊重外来务工人员的和谐氛围。

附件1

朗霞街道优秀新朗霞人推荐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一寸正面半身免冠

彩色照片

	民   族
	 
	政治面貌
	 
	

	户   籍
	 
	文化程度
	 
	

	职   务
	 
	技能等级/职称/执业资格
	 
	

	身份证号码
	 
	本人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在本单位工作年限
	 年（     年   月进入本单位工作）

	在本街道工作年限
	 年（     年   月进入本街道工作）

	个

人

主

要

事

迹
 
	 
 
 

（字数不超过500字）

	工作单位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小组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朗霞街道优秀新朗霞人服务单位推荐登记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

现有

人数
	总数:         人
	职工来源
	本市户籍        人;

本省户籍        人;

外省户籍        人.

	单

位

先

进

事

迹
	（字数不超过500字）


	自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小组

审批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